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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一东遗失2013年制发警官证一本，警号3331753，声明
作废。

遗失
声明

占彬（身份证号码：360428199405081410）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
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或邮
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甬鄞卫医罚〔2017〕4041号）。现
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可在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60日内向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鄞州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6 个月内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
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
为六十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 系 地 址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学 士 路 1221 号 ，联 系 电 话
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3月8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张号青（身份证号码：371322198905013830）：
我局对你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作出了行政处罚决

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甬鄞卫医罚告〔2017〕4053号），现依法公告送达。对拟作出的行政
处罚，你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至此公告届满视为送达
之日起3日内逾期不行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
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 系 地 址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学 士 路 1221 号 ，联 系 电 话
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3月8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温岭市建筑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2018年1月18日，温岭市人民法院根据温岭万顺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温岭市建筑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月26日指定浙江
台温律师事务所为温岭市建筑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清算工作。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经查访，企业工商地址已不存在，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已无
法联系，下落不明，管理人要求股东交接财务账册无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二十八条之
规定，若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不提交财务账册等文件而使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管
理人将以无法清算为由，依法提起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股东需对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现通知全体股东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与管理人联系（联系地址：浙江省
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 838 号服务业大厦 10 楼 1010 室，联系人：郭倩婧，
13606679062），提交完整的财务账册及与公司有关的重要材料，若不能按时提供，管
理人将以无法清算为由，依法提请法院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特此通知。 温岭市建筑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3月8日

通 知

（2017）浙01民初656号
黄允勤、王兆：本院受理原告富强与你们及阜

康市金塔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 民
初 65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862号

杭州市上城区根艺酒家:本院受理朱国龙诉你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原十六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863号

杭州市上城区根艺酒家:本院受理卢以娇诉你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原十六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71号

宁波镇海亿月金属有限公司：原告浙江省轻
纺集团轻工业有限公司诉你、宁波市镇海天地特
种钢有限公司、宋仁杰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712号

龚琦、孙晓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龚琦、孙晓林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77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574号

颜红：本院受理原告何春辉诉被告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玉泉支行、凌巍及你方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87号

费洪波：本院受理金增会与费洪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7）浙 0106 民 初 688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与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4084号

吴峰、王小青：本院执行的（2016）浙 0106 执
4084 号浙江浙耀建设有限公司与吴峰、王小青、浙
江龙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欧文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钱江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106 执 4084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及 杭 州 天 平 房 地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杭 天
平 房 估（2017）字 第 1320 号 房 地 产 评 估 报 告 。
本院（2016）浙 0106 执 408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拍 卖 被 执 行 人 王 小 青 名 下 位 于 杭 州 市 钱 塘 名
都 6 幢 2 单元 2201、2202 室房产二处；杭天平房
估（2017）字 第 1320 号 房 产 评 估 报 告 ：杭 州 市
钱 塘 名 都 6 幢 2 单 元 2201 、2202 室 房 地 产 的
市 场 价 值 为 8920000 元 。上述裁定书及估价报
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430、2431号

柳孟兴：本院受理黄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
初 2430、24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911号

王忠萍：本院受理原告钟家仁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191 民初 19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912号

王忠萍：本院受理原告钟家仁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191 民初 19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43号

姬月明：原告李雄诉被告姬月明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10 民
初19936号

徐伟忠：本院
受 理 的 原 告 徐 日
峰 诉 被 告 徐 日 峰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7）浙
0110 民初 1993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日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

（2017）浙 0110 民
初20010号

朱年永：本院
受 理 的 原 告 庄 竞
奋 诉 被 告 朱 年 永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7）浙
0110 民初 2001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012号

朱年永：本院受理的原告庄竞奋诉被告朱年
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2001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746号

项伟斌：本院审理的原告李亚诉被告项伟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10 民初 1174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
案按撤诉处理。本案案件受理费 500 元，减半收取
25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李亚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940号

张来波、林尉琴：本院受理的原告薛东瑞、董
冬兰诉被告张来波、林尉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1094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868-2号

戴建芳：本院受理原告王涛诉被告浙江海滨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农
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与你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
初 1186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938号

杭州和妍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创设服饰设计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10 民初 1293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407号

徐晓翔、姚海波：本院受理原告吴卓佳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1740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1099号之一

杭州安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彬芳诉被告杭州安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 9 时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73号

徐宏伟：原告王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淳安
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71号

徐宏伟：原告王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淳安
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049号
余雄伟、吴淼丽、淳安千岛湖三方仪表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原告张卫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 民
初 404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被告余雄伟、淳安千岛湖三方仪表机械制造有
限 公 司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返 还 原 告
张卫平借款 100000 元，并支付该款 自 2015 年 7
月 26 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25 日的利息 18000 元；
自 2016 年 7 月 26 日 起 至 付 清 之 日 止 按 月 利 率
2% 计 算 的 利 息 另 行 计 付 。 案 件 受 理 费 3060
元，由被告余雄伟、淳安千岛湖三方仪表机械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负 担 。 限 你 们 自 公 告 发 出 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 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009号

严岩、敖梦洁：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212 民初 110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183号

浙江华腾制衣有限公司、陈彩娥、绍兴市金鼎
伞业有限公司、夏国成、朱妙莲：原告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浙江
华腾制衣有限公司、陈彩娥、绍兴市金鼎伞业有
限公司、夏国成、朱妙莲金融不良债权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12 民初 218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
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179号

谭伟：原告浙江释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为与被告谭伟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212 民 初 217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0295号

夏镇强：本 院 受 理 刘 桂 洋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281 民初 102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波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26民初7852号

伍小伟：本院受理原告叶显坤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26 民初 785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054 号

北京中智信服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 陈 光 银 与 北 京 中 智 信 服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劳 务
派遣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光银
不服本院（2017）浙 0302 民初 5054 号民事判决，
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054号

北京中智信服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光银诉你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2 民初 50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西郊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5077号

叶征特、吴金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303 民初 050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361号

雷伟平：本院受理原告林胜华与被告雷伟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04 民初 636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雷伟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林胜华货款 10000 元并赔偿其
利息损失（从 2017 年 9 月 6 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 元，公
告费 620 元，合计 670 元，由被告雷伟平负担（公告
费已由原告垫付）。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882号

崔庆坤：本院受理原告米功雷与被告崔庆坤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6882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883号

胡志强：本院受理原告米功雷与被告胡志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6883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179号

余林军：本院受理的原告乐天祥与被告余林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
5月28 日下午14 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1205号

陈培：本院受理原告吴君威诉被告邱实毅、唐
华、陈培、唐伟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
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5121号

翁马燕：本院受理原告李代春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巡回法庭（嘉
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嘉兴市秀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736号

袁加勤、费敏华：本院受理原告沈玉林与被告
袁加勤、费敏华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法 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昆明硅
谷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嵊州市大鹏茶业有限公司债权
（截止2017年11月30日，该户债权资产本息总额为4073.43万元，其
中本金2865.92万元，表外利息102.64万元，孳生利息1104.86万元。
上述债权由保证人浙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益机械有限公司、
嵊州市甘泉茶业有限公司、袁澎涛、王苏芳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并由债务人名下位于嵊州市兴盛街1578号厂房及工业出让土地
使用权抵押）对外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
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昆明硅谷投资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
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昆明硅谷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
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昆明硅谷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8187304319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

com.cn
2018年 3月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昆明硅谷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